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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高教司主管國立大學績效型補助款衡量指標執行情形摘要表 

類

別 

衡量項

目 
衡量指標 

指標訂定依據 

或說明 
計算分數說明 104 年度執行情形 

104 年

分數 

是否 

列管 

壹 

、 

配 

合 

教 

育 

部 

施 

政 

重 

點 

 

一、 

節能措

施 

依 104 年 之

EUI(註 1)相較前

一年或基準年之

執行情形評定分

數。(總務處) 

註 1：用電指標 

(Energy Use 

Index,EUI)定義為建

築物總樓地板面積

之年度用電度數，單

位：kWh/m
2
/year 

配合行政院 100 年 5 月 23

日院臺經字第 1000096737

號函核定「政府機關及學校

四省專案計畫」，其每年用

電量以負成長為原則，並以

96 年為基期年，至 104 年

總體節約能源以 10％為目

標。 

1.自評 EUI較前一年度負成長 5％(含)以上

者：10 分。 

2.自評 EUI 較前一年度負成長大於 3％，未

滿 5％者：8 分。 

3.自評 EUI 較前一年度為零成長或負成長

未滿 3％者：5 分。 

4.自評 EUI較前一年度為正成長，自評 EUI

較基準年負成長 4％(含)以上者：3 分。 

5.自評 EUI較前一年度為正成長，自評 EUI

較基準年未達負成長 4％(含)以上者：0 

分。 

103 年度 EUI 值

97.45，104 年度 EUI

值 99.43 ， 增 加

2.03%，且自評 EUI

較基準年負成長 4

％以上。 

3 分 是 

(因未

達高

標) 

二、 

智慧財

產權及

資通安

全管理

成效 

(一) 遏止校園非

法影印執行

成效(圖資處)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保

護智慧財產權執行情形自

評表」之行政督導及校園影

印管理部分審查成績。依各

校審查成績之排序換算為

級分。 

1.前百分之十學校：5 分。 

2.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二十五學校：4 分。 

3.百分之二十六至百分之四十學校：3 分。 

4.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七十學校：2 分。 

5.百分之七十一至百分之百學校：1 分。 

104年已完成 103學

年度之「教育部大專

校院校園保護智慧

財產權行動方案」執

行成效自評，自評結

果全部符合檢核指

標。 

無法

得知

排名 

否 

(自評

結果全

部符合

檢核指

標) 

(二) 網路管理執

行成效(圖資

處)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保

護智慧財產權執行情形自

評表」之校園網路管理部

分，各校應辦事項及本部建

議事項檢核項目共 23 項之

達成率。 

 

1.達成 23 項：3 分。 

2.達成 22 項至 19 項：2 分。 

3.達成 18 項以下：1 分。 

3 分 否 

(已達

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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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衡量項

目 
衡量指標 

指標訂定依據 

或說明 
計算分數說明 104 年度執行情形 

104 年

分數 

是否 

列管 

(三) 資通安全管

理成效(圖資

處) 

依 98 年教育部頒「教育部

所屬機關及各級公私立學

校資通安全工作事項」。 

1.完成 ISMS 建置，取得資安認證通過。 

2.資安事件通報時效(24 小時內)。 

3.資安事件處理時效(依事件等級)。 

4.以上達成兩項 1 分，達成三項 2 分。 

1.已於 100年 8月 31

日完成外稽，並取

得認證機構(英國

NQA)核發 

ISO27001 證書。 

2.資安事件通報皆

符合標準。 

2 分 否 

(已達

高標) 

三、 

學生事

務、學

生輔導

及特殊

教育措

施 

(一)性別帄等教

育(學務處) 

依定期召開性別帄等教育

委員會、學校開設性別相關

課程、編列年度經費預算、

訂定性別帄等教育實施規

定、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

權、訂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凌防治規定、依法調

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凌事件之 7 項達成

率為計算標準。 

1.達成 7 項：7 分。 

2.達成 6 項：6 分。 

3.達成 5 項：5 分。 

4.達成 4 項：4 分。 

5.達成 3 項：3 分。 

6.未達成 3 項：0 分。 

1.推動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1032 召開

5 次會議，1041 召開 6 次會議。 

2.編列年度經費預算：預定編列 150,000

元，使用 150,000 元，達成率 100 %。 

3.訂定性別帄等教育實施規定：已訂定

並公告周知。 

4.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已將懷孕學生

之受教權(含延長休學年限、請假)等相

關規定納入學則、教務章則或學生請

假規定規範。 

5.開設性別帄等教育課程：1032 學年度

開設 5 門，1041 學年度開設 6 門。 

6.宣導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1032

執行 5 項，1041 執行 5 項。 

7.是否依法妥適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 

  (1) 訂定防治規定：已訂定相關處理

辦法與處理流程。 

  (2) 事件處理與追蹤：1032 申請調查

7 分 否 

(已達

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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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衡量項

目 
衡量指標 

指標訂定依據 

或說明 
計算分數說明 104 年度執行情形 

104 年

分數 

是否 

列管 

或檢舉 4 件，其中經性帄會調查

處理 4 件，屬實 3 件(教育輔導 2 

次、懲處 1 人次)；1041 申請調

查或檢舉 2 件，其中經性帄會調

查處理 2 件，屬實 1 件(教育輔導

2 人次、懲處 0 人次)。 

(二)校外賃居處

所訪評率(學務

處) 

1. 完成 10 床以上校外賃居

建物安全評核達 100％。 

2. 完成 9 至 7 床校外賃居

建物安全評核達 100％。 

1.達成 2 項：3 分。 

2.達成 1 項：1 分。 

3.未達成 1 項：0 分。 

10床以上與 9至 7床校外賃居建物安全

評核於 1032 及 1041 學年度皆達 100%。 

3 分 否 

(已達

高標) 

(三)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執行措施

(學務處) 

無 無 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措施如下： 

1. 校園宣導紫錐花運動，建立無毒校園 

為有效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落實「教

育宣導」、「關懷清查」、「春暉輔導」

之三級預防輔導策略。 

2. 社會傳播紫錐花運動，掀起反毒風潮 

(1) 成立本校校園安全志工隊(FREE

社團)並結合生活輔導組辦理之

品德教育宣導暨衛生保健組辦理

健康促進活動，以寓教於樂方式

加深同學教育認知與實際行動，

加強宣導防制濫用藥物。 

(2) 辦理各項重要活動及慶典中，齊

力推廣，強化對紫錐花運動精神

的瞭解，鼓動正面力量進行反毒

工作，創造反毒文化風潮。 

無 否 

(已執

行相關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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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衡量項

目 
衡量指標 

指標訂定依據 

或說明 
計算分數說明 104 年度執行情形 

104 年

分數 

是否 

列管 

(3) 連結教育部入口網站、網路，從

多角度宣導，強化「健康、反毒、

愛人愛己」意念。 

3. 國際推廣紫錐花運動，呼籲各國響應 

透過僑生及各國交換生進行國際推

廣，宣導紫錐花標幟，利用部落格、

臉書及社群網絡傳播紫錐花運動意

象，全面推動國際宣導。 

四、 

助學措

施 

助學金支出每生

帄均數額(學務

處) 

依各校辦理大專校院弱勢

學生助學計畫規定所核發

助學金之總額除以全校學

生總人數後之帄均數額。 

1.依高低排名，第 1 至

5 名：10 分。 

2.第 6 至 10 名：8 分。 

3.第 11 至 15 名：6 

分。 

4.第 16 名以後：4 分。 

104 年度依辦理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規定助學金支出每生帄均數額(核

發助學金總額/全校學生總人數) = 1,588

元/人。 

無法

得知

排名 

否 

五、 

弱勢學

生升學

扶助 

個人申請入學提

供經濟、文化、

區域不利等弱勢

學生升學名額(教

務處) 

本項指標可衡量大學辦理

個人申請入學配合本部加

強協助經濟、文化、區域不

利等弱勢學生升學之政策

績效。 

依國立大學提供招生

名額數： 

1.提供 30 名以上：10 

分。 

2.提供 20 名以上，30 

名以下：8 分。 

3.提供 10 名以上，20 

名以下：6 分。 

4.提供 5 名以上，10 

名以下：4 分。 

5.提供 5 名以下：2 

分。 

1.104 學年度本校提供離島生甄選入學

名額(含四技二專及大學甄選入學)，

教育部核定名額計 9 名。 

2.104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簡章，新增

各學系(組)均提供一位弱勢學生優先

錄取名額，計提供 21 個保障，故共

可提供 30 名弱勢學生升學名額。 

10 分 否 

(已達

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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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衡量項

目 
衡量指標 

指標訂定依據 

或說明 
計算分數說明 104 年度執行情形 

104 年

分數 

是否 

列管 

六、 

降低大

學部學

生延修

(畢)情

形之執

行措施 

降低大學部學生

延修 (畢 )情形之

執行成效 (教務

處) 

本項指標用於衡量學校在

健全教學輔導系統、提供教

務行政協助以及合理調整

校內資源配置，以降低大學

部學生延修(畢)辦理成效，

包含：1.建立學生學習輔導

系統、2.定期就學生選課(包

含通識課程、系所學程課程

等)機制加以檢討改進、3.

建立學生學分預警或畢業

資格預審制度、4.提供學生

完整充分之修業規定及畢

業條件資訊、5.針對延修

(畢)生另訂定其他項目之合

理收費標準。 

1.達成 5 項：5 分。 

2.達成 4 項：3 分。 

3.達成 3 項：1 分。 

本校於 104 年降低大學部學生延修(畢)

情形之執行措施如下： 

1. 建立學生學習輔導系統：落實「期中

預警」、「一次二一」、「修業期限

屆滿預警」學習警示通知。 

2. 定期就學生選課(包含通識課程、系

所學程課程等)機制加以檢討改進：

建立開課及選課規範。 

3. 建立學生學分預警或畢業資格預審

制度：建立畢業預警機制。 

4. 提供學生完整充分之修業規定及畢

業條件資訊：確實建置必修科目表。 

5. 針對延修(畢)生另訂定其他項目之合

理收費標準：收費標準法制化。 

6. 其他：補強措施。 

5 分 否 

(已達

高標) 

七、 

原住民

學生升

學優待 

原住民學生升學

相關優待措施(教

務處及學務處) 

無 無 一、原住民參加考試方面： 

1. 本校提供 104 學年度原住民外加名

額，繁星推薦管道提供 19 位名額、

分發 2 位、錄取 2 位，個人申請管道

提供 24 位名額、分發 12 位、錄取

11 位。 

2. 本校提供 105 學年度原住民外加名

額，繁星推薦管道提供 25 位名額，

個人申請管道提供 43 位名額，共計

68 位。 

二、原住民就學補助方面： 

無 否 

(已執

行相關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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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衡量項

目 
衡量指標 

指標訂定依據 

或說明 
計算分數說明 104 年度執行情形 

104 年

分數 

是否 

列管 

1. 104 年 1 月～6 月原住民族籍學生各

類學生減免學雜費補助受益人次計

48 人，補助金額計 1,030,389 元整。 

2.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原住民族籍學生

各類就學優待減免計 57 人符合申請

資格，補助金額計 1,229,013 元。 

八、 

推動教

師多元

升等及

獲教育

部全部

授權辦

理教師

資格審

查 

推動教師多元升

等及獲教育部全

部授權辦理教師

資格審查之相關

措施 

(人事室) 

無 無 1. 本校前經教育部同意授權自行審查

教師資格，於觀察三年期間審查作業

運作良好，相關制度與法規之制定亦

稱完備。 

2. 本校配合教育部所推動之多元升等

制度辦理情形如下： 

(1) 新訂本校「應用技術類教師升等

作業要點」及「航海、輪機教師

技術成就評分標準表」、「體育教

師技術成就評分標準表」，自 1022

學年度正式實施，運作成效良好。 

(2) 增加「教學實務型」升等新途徑，

以利教師職涯發展，研擬本校「實

務教師升等作業要點」草案。 

無 否 

(已執

行相關

措施) 

九、 

資本門

預算執

行 

資本門預算執行

情形(主計室) 

行政院要求各機關資本門

預算執行率需達 90％以

上，爰依各校資本門支出執

行情形。 

1.當年度可支用預算數達 3 億元： 

(1)資本門預算執行率達 90％以上：10 

分。 

(2)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80％以上未達 90

％：8 分。 

104 年度執行間計

有 10 個月未達標

準，帄均資本支出執

行率為 78.85%。 

6 分 是 

(因未

達高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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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衡量項

目 
衡量指標 

指標訂定依據 

或說明 
計算分數說明 104 年度執行情形 

104 年

分數 

是否 

列管 

(3)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70％以上未達 80

％：6 分。 

(4)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60％以上未達 70

％：4 分。 

(5)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50％以上未達 60

％：2 分。 

(6)資本門預算執行率未達 50％：0 分。 

貳 

、 

評

鑑 

評

量 

產學合

作績效

評量 

產學合作績效評

量 3 項指標績優

學校(研發處) 

依教育部公布之大專校院

產學合作績效評量指標：

「大專校院研發經費來自

企業金額」、「大專校院開創

智財收入」及「大專校院孕

育新創企業家數」之評量結

果。 

1.3 項評量指標均獲績優者：8 分。 

2.2 項評量指標獲績優者：6 分。 

3.1 項評量指標獲績優者：4 分。 

4.其他學校：2 分。 

1.「大專校院研發經

費 來 自 企 業 金

額」： 

136,239,891 元。 

2.「大專校院開創智

財 收 入 」：

9,159,798 元。 

3.「大專校院孕育新

創企業家數」：104

年度進駐新創企

業家數為 20 家。 

教育

部未

公布

評量

結果 

否 

叁 

、 

校 

務 

基 

金 

一、 

預算編

制及執

行 

(一)預決算編製

及執行之妥

適性 

本項指標在於衡量學校預

決算編製是否正確無誤並

於時限內送達，另考量預算

執行是否符合規定，學校於

年度內經相關機關查核結

果，如有支出被剔除或收回

事項，則予扣分。 

1.當年度預決算編製正確性及時效性： 

(1)達 95 分以上者：4 分。 

(2)90 分以上未達 95 分者：3 分。 

(3)85 分以上未達 90 分者：2 分。 

(4)80 分以上未達 85 分者：1 分。 

(5)未達 80 分者：0 分。 

2.另學校經相關機關查核，如有支出被剔

1. 預算執行合法，

編審確實。 

2.  於年度內經相關

機關查核結果，

無支出被剔除或

收回事項。 

會計

處本

年度

未公

布分

數 

否 

(本校預

決算 編

製正 確

無誤 並

於時 限

內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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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衡量項

目 
衡量指標 

指標訂定依據 

或說明 
計算分數說明 104 年度執行情形 

104 年

分數 

是否 

列管 

除或收回確定事項(含本年度及以前年

度查核案件)，以上開得分為基礎，每項

扣減 0.5 分，至多扣減至 0 分。 

，且預算

執行 皆

符合 規

定) 

(二)補辦預算比

率 

本項指標在於衡量學校預

算編審是否確實之績效。

(因辦理特別預算計畫所補

辦之預算，較難掌握，故予

以排除) 

補辦預算比率=補辦預算金

額/固定資產改良擴充全年

度可用預算數。  

1.補辦預算比率最高前 5 名者：0 分。 

2.補辦預算比率第 6 名至 15 名者：1 分。 

3.補辦預算比率第 15 名之後者：2 分。 

104 年度補辦預算

比率(補辦預算金額

/固定資產改良擴充

全年度可用預算數)

為 0%。 

無法

得知

排名 

否 

(補辦 

預算比

率為

0%為

最佳結

果) 

二、 

5 項自

籌收支

結餘率 

5 項自籌收支結

餘數/5 項自籌收

入總支出 

本項指標可衡量學校當年

度 5 項自籌收支開源節流

之績效。 

1.5 項自籌收支結餘率第 1 名至第 10 

名：3 分。 

2.5 項自籌收支結餘率第 11 名至第 20 

名：2 分。 

3.5 項自籌收支結餘率第 21 名之後學

校：1 分。 

1.104 年度 5 項自籌

收 支 結 餘 率 為

1.68%。 

2.本校5項自籌收支

皆在收入額度內

控管支出，並以有

結餘為原則。 

無法

得知

排名 

否 

三、 

受贈收

入成長

率 

本年度受贈收入/

上年度受贈收入 

本項指標可衡量學校募款

之績效。 

1.年度受贈收入較上年度成長比率大於

100%以上：3 分。 

2.本年度受贈收入較上年度成長比率大於

50％且小於 100%：2 分。 

3.本年度受贈收入較上年度成長比率大於

0％且小於 50%：1 分。 

4.本年度受贈收入較上年度成長比率小於

0％：0 分。 

本校 104 年度受贈

收入為 26,584,872

元，103 年度受贈收

入為 25,187,690

元，受贈收入成長率

為 105.55%。 

3 分 否 

(已達

高標) 



9 

本校績效型補助款衡量指標 104 年度執行情形彙總表 

追蹤彙整單位：秘書室秘書組     

執行期間：104.01~12 

類 

別 

衡量指標

執行項目 
績效目標執行情形 具體作法或其他說明 

壹 

、 

配 

合 

教 

育 

部 

施 

政 

重 

點 

一、 

節能措施

(總務處

事務組) 

本校 EUI 值比較表如下： 

年度 EUI 值 
與前一年度比較 本年度是否達行政院

EUI 基準值 增減值 增減比率 

103 97.45 
1.98 2.03% 是 

104 99.43 

備註：1.「+」為增加、「-」為減少 

      2. 用電指標(EUI)：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之年度用電度數

(kWh/m
2
/year) 

1. 學生人數增加 

(1) 103 年 1 月教職員工生總人數為 9,097 人。 

(2) 104 年 1 月教職員工生年總人數為 9,360 人。 

(3) 104 年 9 月來自福州大學 145 位學生，都是大三的學生，

是就讀海大與大陸 211 工程大學首度合作 3 加 1 的學

制，主要在造船及河海工程等專業領域，大一、大二先

在福州大學念兩年，大三來到臺灣在海洋大學就讀一

年，大四在回福州大學。 

2. 天候因數 

(1) 104 年天氣異常較往年溫度高，冷氣機使用量大幅增加。 

3. 各項活動大幅成長及其他因素 

(1) 104 年學生住校人數及暑假營隊較 103 年多。 

(2) 103 年 6 月 22 日學期結束放暑假，104 年遲至 6 月 30 日

開始放暑假，又天氣異常悶熱，冷氣用電量大幅增加。 

(3) 各餐廳及便利商店重新招商營運，餐廳經營品項、整體

環境均全部改善，在校用餐人數大幅成長，水電使用量

亦隨之成長。 

4. 具體改善措施 

(1) 各冷氣機自 18 時起至翌日 6 時，每 2 小時停電 5 分鐘。 

(2) 依 103.5.8 行政會議決議，各單位新購冷氣機出廠即設定

最低運轉溫度為 25℃。 

(3) 利用行政資訊網宣導節約用電、冷氣機依行政院規定設

定適宜溫度(26℃~28℃)、定期清洗濾網及隨手關燈。 

衡量指標 

EUI 相較

前一年或

基準年之

執行情形

評定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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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全校節能減碳考量，本校訂定 104 年 7 月 17、24、31

及 8 月 14、28 日，為指定教職員彈性休假日(係依本校

彈性上班實施要點第 4 點，於全年上班總時數不減少原

則下實施彈性休假）。 

(5) 全校路燈規劃汰換為 LED 路燈。 

(6) 圖書館 1~4 樓中央空調出風口、冷卻水塔散熱馬達及水

泵加裝變頻式控制。 

(7) 更新海洋廳使用逾 20 年之空調主機。 

二、 

智慧財產

權及資通

安全管理

成效(圖

資處校園

網路組)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 

本校 103 學年度執行成效自評： 

1. 行政督導及校園影印管理部分 

■全部符合檢核指標，達成率 100%。 

□計   項符合檢核指標，   項不符合，達成率    %。 

2. 校園網路管理部分 

■全部符合檢核指標，達成率 100%。 

□計   項符合檢核指標，   項不符合，達成率    %。 

103 學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

於行政督導及校園影印管理部分、校園網路管理部分皆符合檢

核指標。 

衡量指標 

(一)  

遏止校園

非法影印

執行成效 

(二)  

網路管理

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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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配 

合 

教 

育 

部 

施 

政 

重 

點 

衡量指標 依「教育部所屬機關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資通安全工作事項」規

定，本校資通安全管理成效如下： 

1. 建置 ISMS，104 學年度 ISO27001 資安認證結果 

■全部符合檢核，取得認證。 

□計   項符合檢核，   項不符合，達成率   %。 

□輔導認證中 

□未認證 

2. 需於 24 小時內通報之資安事件 

■無 

□共計    件，皆符合標準。 

□計    件符合標準，    件不符合，達成率   %。 

3. 需於 36 小時內通報之資安事件 

■無 

□共計    件，皆符合標準。 

□計    件符合標準，    件不符合，達成率   %。 

4. 需於 72 小時內通報之資安事件 

□無 

■共計  191  件，皆符合標準。 

□計    件符合標準，    件不符合，達成率   %。 

網路異常侵入處理流程如下： 
 

(三) 

資通安全

管理成效 

三、 

學生事務 

、學生輔

導及特殊

教育措施 

本校性別帄等指標 104 年 1~12 月之執行成效： 

1. 推動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定召開 4 次會議，完成 5 次會議，

達成率 125 %。 

(2)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定召開 4 次會議，完成 6 次會議，

達成率 150 %。 

 

 

 

 

 

1. 會議名稱及時間如下：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1032 性帄會防治組第 1 次會議 104.03.12 

1032性帄會環境設施組第 1次會議 104.05.05 

1032 性帄會教育組第 1 次會議 104.05.07 

1032 性帄會防治組第 2 次會議 104.05.12 

1032 性帄會第 1 次會議 104.05.21 

1041 性帄會防治組第 1 次會議 104.08.10 

1041 性帄會防治組第 2 次會議 104.10.19 

1041 性帄會防治組第 3 次會議 104.12.25 

1041 性帄會教育組第 1 次會議 104.10.29 

衡量指標 

(一) 

性別帄等

教育 

(學務處

 

2. 封鎖造成資安事件之IP 

1. 接獲資安

事件檢舉 

 

5. 通報教育機關資安通報平台 

 

6. 通知IP所屬單位處理資安事件 

3.判斷事件影響
等級 

4.2 

36小時內復原或

完成損壞管制 

7. 登入資安平台回報結案 

 

4.1 

72小時內復原或

完成損壞管制 

8. 解除管制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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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輔組)  

 

 

 

2. 編列年度經費預算 

預定編列 150,000 元，使用 150,000 元，達成率 100 %。 

3. 訂定性別帄等教育實施規定 

已訂定性別帄等教育實施規定，並公告周知。 

□迄今未訂定，原因                             

4. 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 

已將懷孕學生之受教權(含延長休學年限、請假)等相關規定

納入學則、教務章則或學生請假規定規範。 

□未訂定維護懷孕學生受教之相關措施， 

  原因                                         

 

 

 

 

5. 開設性別帄等教育課程 

(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定開設 4 門，完成 5 門，達成率

125 %。 

(2)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定開設 4 門，完成 6 門，達成率 

150 %。 

 

 

 

6. 宣導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 

(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定執行 2 項，完成 5 項，達成率 

250 %。 

(2)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定執行 2 項，完成 5 項，達成率 

250 %。 

1041性帄會環境設施組第 1次會議 104.11.16 

1041 性帄會第 1 次會議 104.12.02 

 

2. 召開性帄會議、受理與執行調查案件、辦理性帄宣導活動及

製作性帄文宣品等費用支出。 

3. 本校業已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設置

要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

要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實施規定」。 

4. 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之具體作法： 

(1) 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第四條、第六條、第八條納入產假之

請假說明。 

(2) 本校學則第第六條、第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

第三十七條針對懷孕、生產、哺育帅兒需要之學生從寬

規定。 

(3) 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

點」，於中華民國 101年 7月 20日海學諮字第 1010009341

號令發布。 

5. 性別帄等教育課程 

(1) 103學年度第2學期開設「性別議題與親密關係發展」、「性

別帄等與法律」、「性別帄權教育 A」、「性別帄權教育 B」

及「性別與社會」，共計 5 門課程。 

(2) 104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性別議題與親密關係發展」、「兩

性關係」、「性別帄權教育 A」、「性別帄權教育 B」、「性

別、身體與意識型態」、「電影中的性別、家庭與文化」

共計 6 門課程。 

6.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宣導 

(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辦理 5 場次性別帄等相關系列

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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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依法妥適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1)訂定防治規定： 

  已訂定相關處理辦法與處理流程。 

  □迄今未訂定，原因                             

(2)事件處理與追蹤： 

A.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調查或檢舉 4 件，其中經性帄

會調查處理 4 件，屬實 3 件(教育輔導 2 次、懲處 1 

人次)。 

時間 主題 人次/滿意度 

104.4.27 High 嗨大情歌大賽初賽 166/100% 

104.4.30-6.4 
「來自另一顆星球的愛
情」愛情探索團體 

36/100% 

104.5.4 High 嗨大情歌大賽決賽 191/100% 

104.5.25. 
打開性別框框-襪娃創作
工作坊 

12/100% 

104.5.26 
專題講座「打火英雄/

雌，與你談性別與人生」 
50/100% 

(2)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辦理 5 場次性別帄等相關系列

宣導活動。 

時間 主題 人次 

104.9.14 「性別主流化講座」專題演講 81 

104.9.16 等一個人咖啡影片欣賞-性別主流

化講座 
95 

104.9.17 職場的人際關係與性別帄等-專題

演講 
65 

104.11.17 跳出性別框框，畫出生涯彩虹主題

工作坊 
7 

104.11.17 跳出性別框框，活出生涯彩虹專題

演講 
76 

 

7.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處理 

(1) 於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處理要點」。 

(2) 事件處理與追蹤說明如下表： 

學期 案件編號 

(海大性帄字) 

事件樣態 

屬實與否 

教育懲處 備註 

1032 第 20150114 性騷擾不

成立 

俟復學後

追蹤輔導 

證據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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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調查或檢舉 2 件，其中經性帄

會調查處理 2 件，屬實 1 件（教育輔導 2 人次、懲處   

0 人次）。 

20150116 性騷擾 

成立 
教育輔導  

20150506 

(含通報序號

835671 暨

837456 號案) 

二案性騷

擾皆成立 教育輔導

與記過 

併案 

處理 

1041 淡江大學跨校

性帄案件 

性騷擾不

成立 

被行為人

輔導 

被行為

人學校 

海大性帄字第

20151221 號 

性騷擾 

成立 

教育輔導 尚於調

查審議
階段 

 

衡量指標 本校校外賃居處所訪評率 104 年 1~12 月之執行成效： 

1. 完成 10 床以上校外賃居建物安全評核是否達 100%？ 

(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是 

□否，達成率     % 

(2)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是 

□否，達成率     % 

2. 完成 9 至 7 床校外賃居建物安全評核是否達 100%？ 

(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是 

□否，達成率     % 

(2)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是 

□否，達成率     % 

依教育部校外賃居安全評核期程完成訪評。 

(二)校外

賃居處所

訪評率 

(學務處

住輔組) 

衡量指標 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措施成效： 

1. 校園宣導紫錐花運動，建立無毒校園： 

為有效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落實「教育宣導」、「關懷清查」、「春暉輔導」之三級預防輔導策略。 

2. 社會傳播紫錐花運動，掀起反毒風潮： 

(1) 成立本校校園安全志工隊(FREE 社團）並結合生活輔導組辦理之品德教育宣導暨衛生保健組辦理健康促進活動，宣教紫錐

花運動要旨，以寓教於樂方式加深同學教育認知與實際行動，加強宣導防制濫用藥物。 

(三) 

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

執行措施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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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2) 辦理各項重要活動及慶典中，齊力推廣紫錐花運動，在既有反毒工作基礎上，強化對紫錐花運動精神的瞭解，鼓動正面力

量進行反毒工作，創造反毒文化風潮。 

(3) 連結教育部入口網站、網路，從多角度宣導紫錐花運動精神，強化「健康、反毒、愛人愛己」意念。 

3. 國際推廣紫錐花運動，呼籲各國響應： 

透過僑生及各國交換生進行國際推廣，宣導紫錐花標幟，讓紫錐花運動推廣到世界各國，利用部落格、臉書及社群網絡傳播

紫錐花運動意象宣傳標語給國內外友人，全面推動國際宣導。 

4. 9 月 1 日運用大一新生安全日說明本校藥物濫用及菸害防制作為、吸菸區之設置及學生頇配合注意事項。 

5. 9 月 3 日於新生校園博覽會，以有奬徵答方式及於「海大軍訓室+紫錐花運動粉絲團」按讚活動致送文宣品，以達宣教成效，

計有 1,068 人次參與。 

6. 配合「大一學習促進活動」，分於 9 月 10、17、24 日及 10 月 1、15 日 5 場次「網路尋寶守則教戰」課程前放映反毒宣導影片

「勇敢的心」，計有 1,239 人次參與。 

7. 10 月 17 日結合校慶活動，實施「紫錐花運動」反毒宣導暨「海大軍訓室+紫錐花運動粉絲團」按讚活動致送文宣品，以達宣

教成效，計有 538 人次參與。 

8. 11 月 12 日結合全校導師座談會，宣導藥物濫用者行為表徵，以利導師有效觀察學生行為上的異味、異狀及異樣，及早發現學

生藥物濫用的徵候並給予及時的輔導。 

9. 12 月 30 日召開 104-1 菸害防制及紫錐花聯合會議。 

10.實施大一生「簡易毒品使用篩選量表」普測，共計發放 1,238 份，回收 1,096 份，有效問卷 1,090 份。經統計，目前無使用毒

品之學生。 

四、 

助學措施

(學務處

生輔組) 

104 年 1 月～12 月助學金支出數額如下： 

月

份 

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住宿優惠

(低收入戶免

費住宿) 

生活助學金 緊急紓困助

學金(學生急

難救助金) 

助學金 每生帄

均數額 

(元/人) 

人 

數 

金額(元) 人 

數 

金額 

(元) 

人 

數 

金額

(元) 

人 

數 

金額 

(元) 

1 0 0 36 113,400 1 6,000 300 1,133,474 155 

2 38 296,600 0 0 3 30,000 171 632,158 118 

3 0 0 43 333,375 1 12,000 374 1,810,074 266 

4 0 0 40 231,375 5 42,000 373 1,373,682 203 

1. 104 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住宿優惠(低收入戶免

費住宿)計 83 人符合資格，免費住宿金額總計新臺

幣 649,850 元整(103-2 學期 38 人；新臺幣 296,600

元整/104-1 學期 45 人；新臺幣 353,250 元整)。 

2. 104 年度學雜費減免計 958 人符合資格，補助金額

總計新臺幣 16,909,068 元整(103-2 學期 467 人；

新臺幣 8,207,967 元整/104-1 學期 491 人；新臺幣

8,701,101 元整)。 

3. 104 學年度辦理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共計 152 人

通過審查(含年收入 30 萬以下 102 人、超過 30 萬

-40 萬以下 26 人、超過 40 萬-50 萬以下 13 人、超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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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金支

出每生帄

均數額 

5 0 0 43 246,750 4 30,000 384 1,633,010 236 

6 0 0 42 234,150 3 18,000 549 1,925,648 269 

7 0 0 13 78,000 3 38,000 0 0 13.32 

8 0 0 12 72,000 1 6,000 0 0 8.95 

9 45 353,250 0 0 0 0 0 0 40.55 

10 0 0 0 0 1 6,000 0 0 0.69 

11 0 0 0 0 3 22,000 152 2,210,500 256.29 

12 0 0 26 156,000 3 28,000 0 0 21.12 

總

計 
83 649,850 255 1,465,050 28 238,000 2,303 10,718,546 1,587.92 

 

過 50 萬-60 萬以下 7 人、超過 60 萬-70 萬以下 4

人)，總計新臺幣 2,210,500 元。 

4. 104 年度生活助學金補助 255 人次，補助金額總計

新臺幣 1,464,150 元。 

5. 辦理就學貸款 2,007 人，貸款總金額共計新臺幣

62,017,116 元。 

6. 104 年度辦理校外獎學金 200 餘項，獲獎 365 人，

金額共計新臺幣 5,823,000 元。辦理校外捐贈獎學

金 62項，獲獎 331人次，金額共計新臺幣 5,737,225

元。 

7. 104 年度辦理校內學生急難救助金 28 人次新臺幣

238,000 元，教育部急難慰問金 19 人次新臺幣

340,000 元，轉介校外急難救助（臺北行天宮、張

榮發基金會、海華文教基金會僑生急難救助）8 人

次，計新臺幣 79,000 元。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

戶助學金 60 人次，金額共計新臺幣 300,000 元。 

五、 

弱勢學生

升學扶助

(教務處

招生組) 

本校提供弱勢學生升學名額比較： 

類別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增減名額 

離 

島 

生 

四技二

專甄選

入學 

18 8 -10 

大學甄

選入學 

3 1 -2 

中低收

入戶及

新住民

或子女 

個 

人 

申 

請 

0 21 +21 

備註：「+」為增加、「-」為減少 

一、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依據教育部通知本校 104 學年度離島地區需求名額共 17 位

(103 年 9 月 9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30132497 號函)，本校回

覆教育部願意提供 21 位名額(103 年 9 月 30 日海教招字第

1030016762 號函)，經教育部核定離島生名額為 8 名(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30175185 號函)。 

二、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 

1. 教育部核定本校 104 學年度離島生外加名額共計 1 名(103

年 10 月 2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30143676E 號函)。 

2. 104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簡章，新增各學系(組)均提供一位

弱勢學生優先錄取名額，共提供 21 個保障錄取名額。 

衡量指標 

個人申請

入學提供

經濟、文

化、區域

不利等弱

勢學生升

學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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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降低大學

部學生延

修(畢)情

形之執行

措施(教

務處註課

組及進修

推廣組) 

本校 104 年 1 月~12 月降低大學部學生延修(畢)情形之

執行措施： 

1. 建立學生學習輔導系統： 

落實「期中預警」、「一次二一」、「修業期限屆滿預

警」學習警示通知。 

2. 定期就學生選課(包含通識課程、系所學程課程等)

機制加以檢討改進： 

建立開課及選課規範。 

3. 建立學生學分預警或畢業資格預審制度： 

建立畢業預警機制。 

4. 提供學生完整充分之修業規定及畢業條件資訊： 

確實建置必修科目表。 

5. 針對延修(畢)生另訂定其他項目之合理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法制化。 

6. 其他：補強措施。 

 

本校已於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實施下列措施： 

1. 廢止二一退學制度 

2. 降低申請雙主修資格門檻 

3. 自主決定申請輔系學期 

4. 每學期舉辦轉系考試 

5. 每學期提供申請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機會 

提供學生更多元、適性、自主學習的方向。 

取消二一退學制度後，大學部學生延畢人數各學期情形

如下： 

101-104 學年度延修生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學士班 進修班 

1012 105 23 

1021 148 40 

為強化學生學習情形，具體作法如下： 

1. 建立學生學習輔導系統 

落實「期中預警」、「一次二一」、「修業期限屆滿預警」學習警示通知： 

(1) 「期中預警」：為確實掌握學生學習效度，本校除啟動預警機制，

並規劃「學生修課期中成績預警」後續分級輔導系統，以確實幫

助急需輔導之學生。 

(2) 「一次二一」：針對學期成績達一次二一不及格者，除專函、簡訊

通知家長，並轉知學生名單予各學系，請所屬導師以電話通知家

長，加強對學生的輔導。同時，結合「基礎課程輔導」制度實施

課業輔導，並由學校諮輔單位協助評估學生狀況與轉介。 

(3) 「修業期限屆滿預警」：自 1031 學期起，針對修業年限僅餘 1 學

期的學生進行預警通知，利用手機簡訊、周知各系所等方式辦理。 

2. 建立開課及選課規範 

(1) 選課制度法制化：為落實保障學生修課權益，業訂定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開課及選課管理應行注意事項，明確規範開課及選課作業

應行注意事項，俾保障學生修課之學習權。另已製作「開課及選

課前置作業檢核表」供各系（所）課務承辦人參考。 

(2) 選課資訊公開化：為使學生進入選課系統前有效規劃選課，教學

務 系 統 及 教 務 處 課 程 資 訊

（http://academic.ntou.edu.tw/course.aspx）系統提供多項查詢功

能，同學可於選課前，多加利用各項查詢功能規劃選課方向，再

進入「線上即時加退選系統」選課。 

(3) 選課制度彈性化：本校實施 3 階段電腦選課及人工特殊加選及超

修學分申請。對於學習情況不佳的科目可辦理期中退選。針對大

四學生除提供優先選課權利並對系所課程提供優先人工加退選

機制。 

3. 建立畢業預警機制：為確實審核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擬定本

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審核作業程序，每年八月、三月依序進

行各階段作業，依審核結果，應屆畢業生可於第四學年選課時，即補

衡量指標 

降低大學

部學生延

修(畢)情

形之執行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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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93 28 

1031 146 32 

1032 89 26 

1041 194 47 

註 1：各學制延修生定義 

學士：5 年級以上(含 5 年級)  

進修：5 年級以上(含 5 年級) 

註 2：本校於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取消二一制度 

 

取消二一退學制度前，大學部學生延畢人數各學期情形

如下： 

97-100 學年度延修生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學士班 進修班 

971 194 48 

981 202 73 

991 203 56 

992 127 38 

1001 180 50 

1002 129 36 

1011 153 36 
 

足所差畢業學分數，以達學生畢業預警之效。 

4. 確實建置必修科目表：為使學生選課有所依循且明確瞭解畢業應修科

目及學分數，系（所）每學年應於本校教學務系統建置所屬「必修科

目表」，提供學生查詢。學生可於本校教務處網頁「課程資訊-各類課

程資訊查詢系統-必修科目表」查詢所需資訊。 

5. 收費標準法制化：為使學生明瞭繳納學雜學分費之細節與程序，本校

業已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學雜學分費繳納辦法」予以遵行。

針對延修生修習九學分以下者（含九學分），僅繳學分費，學分費依

所屬系所，比照進修學士班之學分費標準繳費；修習超過九學分者，

則繳全額學雜費。 

6. 補強措施：本校實施課後補強教學、每年 2 梯次暑期課程及校外修課，

提供學生學習機會，強化學習效果。本校建立 moodule 系統，學生針

對不同科目獲得上課講義、作業等。 

七、 

原住民學

生升學優

待 

一、原住民參加考試方面： 

1. 依「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報考大學者，參加考試分發入學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

分 10%計算。但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者，以加原始總分 35%計算。 

2. 本校提供 104 學年度原住民外加名額，繁星推薦管道提供 19 位名額、分發 2 位，個人申請管道提供 24 位名額、分發 12 位，

繁星推薦管道共錄取 2 位，個人申請管道錄取 11 位。 

3. 本校提供 105 學年度原住民外加名額，繁星推薦管道提供 25 位名額，個人申請管道提供 43 位名額，共計 68 位。 

二、原住民就學補助方面： 

1. 104 年 1 月～6 月原住民族籍學生各類學生減免學雜費補助受益人次計 48 人，補助金額達新臺幣 1,030,389 元整，詳細補助情

形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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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學期 

（104 年 1 月～6 月） 

性別 人次 金額 

男 27 589,583 

女 21 440,806 

小計 48 1,030,389 

2.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104 年 8 月至 105 年 1 月）原住民族籍學生各類就學優待減免計 57 人符合申請資格，補助金額計

新臺幣 1,229,013 元整。 

八、 

推動教師

多元升等

及獲教育

部全部授

權辦理教

師資格審

查 

1. 本校前經教育部同意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於觀察三年期間審查作業運作良好，相關制度與法規之制定亦稱完備，業奉教

育部 90 年 6 月 13 日台（90）審字第 90084973 號函復准予正式授權自審在案。 

2. 本校配合教育部所推動之多元升等制度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 研議推動本校航海、輪機及體育類專業技術之教師升等制度變革，新訂本校「應用技術類教師升等作業要點」及「航海、

輪機教師技術成就評分標準表」、「體育教師技術成就評分標準表」，於 103 年 1 月 27 日以海人字第 1030001374 號令發布

施行，並自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正式實施，運作成效良好。 

(2) 又為引領教師專長分流，符合校務發展方向，增加「教學實務型」升等新途徑，供教師升等選擇，以利教師職涯發展，經

研擬本校「實務教師升等作業要點」草案在案。 

九、 

資本門預

算執行

(主計室) 

104 年 1～12 月資本支出執行率如下： 

月份 資本支出執行率 

10401 51.01% 

10402 70.11% 

10403 70.18% 

10404 83.96% 

10405 88.85% 

10406 87.51% 

10407 74.85% 

10408 89.91% 

10409 102.43% 

10410 95.43% 

10411 86.02% 

10412 45.98% 

 

資本門預算執行未達指標說明如下： 

1. 104 年 1-6 月資本支出執行率未達指標 90%，主要係因濱海校區污水

下水道因 A02 工作井開挖遭遇岩盤及 A03 工作井開挖遭遇湧水，以

致工程延誤所致；已辦理契約變更,並要求施工廠商提出適當工法、

經費及契約變更資料，並請監造單位審查。 

2. 104 年 7-12 月資本支出執行率未達指標 90%，主要係因電資暨綜合教

學大樓新建工程因發現基地地層內有無法預知之舊有海堤致工程無

法繼續施工，已更址至電機二館正前方，相關資料(含變更計畫及修

正構想書)經教育部及行政部回復修正意見，行政院於 103/07/30 核定

總工程經費調整為 2 億 6,500 萬元，目前設計單位已繳交細部設計文

件，並已將審查意見函請建築師修改並請於 105/1/10 前提送，另都審

及水保審查亦已送基隆市政府審查，並已進入都審幹事會審查中；及

濱海校區污水下水道納管工程因開挖遭遇湧水及複合地層而停工，經

鑽探結果，岩石層位於地下約 5 米處且無湧水問題，惟施工廠商因故

拒絕復工，本工程現已由基隆地方法院起訴中，另工學院校區污水下

衡量指標 

資本門預

算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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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 月至 12 月止，共計 2 個月(包括 104 年 9-10 月)

已達教育部衡量指標 90%以上；共計 10 個月份(包括

104年1-8月及11-12月)未達教育部衡量指標90%以上。 

水道納管工程因水土保持等計畫送審，外部單位核定時間延誤，以致

開工時間順延，共計保留 140,827 千元至 105 年度繼續執行。 

類 

別 

衡量指標

執行項目 
績效目標執行情形 具體作法或其他說明 

貳

、

評

鑑

評

量 

產學合作

績效評量 

依教育部公布之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指標「大專

校院研發經費來自企業金額」、「大專校院開創智財收

入」及「大專校院孕育新創企業家數」3 項指標，本校

104 年度執行情形如下： 

1.「大專校院研發經費來自企業金額」 

104 年度本校研發經費統計為新台幣 729,682,430 

元，其中「研發經費來自企業金額」共計新台幣 

136,239,891 元。 

2.「大專校院開創智財收入」 

104 年度共簽署技轉案 17 件(含 4 件先期技轉)，金

額共計新台幣 9,159,798 元。 

3.「大專校院孕育新創企業家數」 

104 年度進駐新創企業家數為 20 家；其中有技轉之

企業家數為 1 家。 

於每年 8 月起，計畫組會每月 1~2 次提供當年度本校研發產能分析估算

報告，供長官參閱及追蹤相關計畫申請以期達到預期之績效。 

衡量指標 

產學合作

績效評量

3 項指標

績優學校 

類 

別 

衡量指標

執行項目 
績效目標執行情形 具體作法或其他說明 

叁

、 

校

務

基

金 

一、 

預算編制

及執行 

1. 預算執行合法，編審確實。 

2. 於年度內經相關機關查核結果，無支出被剔除或收

回事項。 

3. 104 年度補辦預算比率如下：(補辦預算比率=補辦預

算金額/固定資產改良擴充全年度可用預算數) 

1. 本校預算執行係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預算法、會計

法、審計法等相關法規及各委託及補助單位規定辦理。 

2. 預算編審係依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及教育部

會計處通報等規定辦理。 

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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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決

算編製及

執行之妥

適性 

(二)補辦

預算比率 

 

預算編制及執行 

年 

度 

可用預算數

(元) 

補辦預算金額

(元) 

補辦預算比率

(%) 

104 336,962,854 0 0 

二、 

5 項自籌

收支結餘

率 

104 年 5 項自籌收支結餘率如下： 

年 

度 

5 項自籌收支結餘率 

收入(元) 支出(元) 謄餘(元) 結餘

率(%) 

104 773,837,474 760,827,850 13,009,624 1.68% 

 

 

 

本校 5 項自籌收支皆在收入額度內控管支出，並以有結餘為原則。 

衡量指標 

5 項自籌

收支結餘

數/ 5項自

籌收入總

收入 

三、 

受贈收入

成長率 

(秘書室

校友中

心) 

104 年 1～12 月受贈收入成長率(校友服務中心統計)如

下： 

月 

份 

本年度 

受贈收入(元) 

上年度同期 

受贈收入(元) 

受贈收入 

成長率(%) 

10401 73,700 745,860 9.88% 

10402 1,316,379 280,400 469.46% 

10403 834,123 1,286,529 64.84% 

10404 2,214,225 642,058 344.86% 

10405 3,628,455 1,389,706 261.10% 

10406 978,100 3,200,630 30.56% 

10407 1,669,600 542,543 307.74% 

10408 3,247,647 3,411,483 95.20% 

1. 本校 104 年度 1-6 月受贈收入為 9,044,982 元，受贈筆數為 251 筆，

與上年度同期受贈收入 7,545,183 元相較，較上年度同期增加

(119.88%)，其中包含美國福茂集團 213 萬元木蘭獎學金及海墾基金

會 150 萬元臺灣沿海大型底棲海藻多樣性保育長期研究計畫以及多

項獎助學金及校務基金捐款。 

2. 本校 104 年度 7-12 月受贈收入為 17,539,890 元，受贈筆數為 477 筆，

與上年度同期受贈收入 17,642,507 元相較，較上年度同期些微減少

0.58%(成長率 99.42%)，其中包含退休教師楊昭奎教授 200 餘萬元『造

船系「聲學實驗中心」捐款』及 61 級電機工程學系梁克勇學長 100

萬元『電機系劉達度主任獎學金』以及多項獎助學金及校務基金捐款。 

衡量指標 

本年度受

贈收入/

上年度受

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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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9 1,839,552 2,428,509 75.75% 

10410 4,491,333 5,362,684 83.75% 

10411 3,844,944 2,390,795 160.82% 

10412 2,446,814 3,506,493 69.78% 

合計 26,584,872 25,187,690 105.55% 
 

  


